
 

  

天津市河北区财政局 
 

关于完成 2022 年度政府采购合同 
公告、备案和信息统计工作的通知 

 

区属各预算单位： 

请各主管预算单位完成本单位、本系统 2022年度政府采购合

同公告、备案及信息统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 

一、合同公告、备案 

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

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7个工作日内进行备案，但合同中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各预算单位应及时签订政府采购

合同并将 2022 年第四季度合同数据在天津市政府采购网进行公

告、备案，并上传验收报告。 

二、政府采购信息统计 

1.上传四季度合同数据和绿色通道合同数据 

各预算单位将四季度已在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备案的合同数据

导出，上传至中国政府采购网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并

录入本单位通过绿色通道方式采购的合同数据，录入后完成合同

数据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工作。 



 

2.报送 2022年度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合同数据 

请各预算单位将本单位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合同数据录入至中

国政府采购网其他合同录入系统，完成年报工作。 

三、注意事项 

1.信息公开内容要严格按照•河北区财政局关于转发†天津

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管理工作的通知‡‣

（津北财发„2022‟31号）文件规定执行。 

2.录入合同明细，合同基本信息中的“合同金额”与采购明

细情况中的“实际采购金额总计”以及预算使用情况中的“本次

使用金额”三项指标应相等。 

3.各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依法与供应商签订补充

合同的，补充合同也应当根据上述时限要求，在平台上进行公告

和备案。 

四、工作要求 

依法签订并公示备案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的主体责任，各

预算单位务必在 2023年 1月 10日前完成 2022年度政府采购合同

公告、备案及信息统计工作。对于逾期未公告、未备案合同、未

完成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工作的单位将予以通报。 

 

 

天津市河北区财政局 

2022年 12月 27日  


